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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建工程开工前，图纸会审依据工程规范提出的改变，

或基建工程依据图纸进行建设的过程中，依据工程规范提出的改

变，可以进行变更。 

二、基建工程依据图纸进行建设的过程中，医院因功能设置

的调整、使用科室因功能需要或技术发展需要提出要求，可以进

行变更。 

三、工程变更通过请示报告或《工程联系单》的形式（设计

通知除外）进行认定，认定过程首先经过工地管理员、基建办（总

务科）、基建采购小组、工程技术人员、审计等部门进行技术审

核，再报院领导、院务管理委员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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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某些工程量不在投标范围之内（如地下旧基础）、设计

漏项、工程联系单、修改、使用科室需求增加（获批）、零星工

程、基建办（总务科）下发通知等可以签证的方式来确认，这些

内容的工程量应有监理现场记录，由监理、基建办工程技术员，

审计等部门现场计量。 

五、所有签证，必须经工程现场管理人员、监理单位、施工

单位、审计部门的人员实地查验、确定工程量后，签字盖章、最

后医院盖章生效。签证单原则上是认可工程量，具体费用按相关

规定结算。 

六、所有工程变更文件和签证，均为工程资料，必须归档备

案。变更或签证记录数的具体数额，要交基建财务登记，以利支

付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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